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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对商标注册程序繁琐、商标确
权时间过长等问题，新商标法扩大了商
标注册的客体，完善了确权程序，缩短
了确权周期，规定文字、图形、字母、
数字、三维标志、颜色组合和声音等，
以及这些要素的组合，均可以作为商标
申请注册。

对此，《条例》 细化明确，以颜色
组合或着色图样申请商标注册的，应
提交着色图样；以三维标志申请商标
注册的，应说明商标的使用方式，并
提交能够确定三维形状的图样，提交
的 商 标 图 样 应 当 至 少 包 含 三 面 视 图 ；

以声音标志申请商标注册的，应提交符
合要求的声音样本，对申请注册的声音
商标进行描述，说明商标的使用方式。
对声音商标进行描述，应当以五线谱或
者简谱的形式，并附加文字说明；无法
以五线谱或者简谱描述的，则必须以文
字加以描述。

“新商标法进一步简化申请手续，特
别增加了‘一标多类’的申请方式。”国
家工商总局副局长刘俊臣说。

所谓“一标多类”，是指商标注册
申请人可以通过一份申请就多个类别的
商品申请注册同一商标。在此过程中，

为使申请人申请注册的商品或服务在
部分遇到法律障碍的情况下，使未遇
到障碍的部分不受到影响，《条例》 特
别规定了相应的申请分割制度，规定
商标局对一件商标注册申请在部分指
定商品上予以驳回的，申请人可以将
该申请中初步审定的部分申请分割成
另一件申请，分割后的申请保留原申
请的申请日期。

《条例》 还增加了商标异议申请
的受理以及不予受理条件，要求异议
人应当有作为在先权利人或者利害关
系人的证明，其商标异议申请书应当
有 明 确 的 请 求 和 事 实 依 据 。 同 时 明
确，异议程序法定期限届满后生成或
者当事人有其他正当理由未能在期满
前提交的证据，在期满后提交的，商
标局将证据交对方当事人并质证后可
以采信。

我们是

“全天候”卫士

细化是为了更好地执行
—— 解 读《商 标 法 实 施 条 例》

本报记者 陈 郁

近年来，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一
些不法经营者经常采用“搭便车”、“傍
名牌”等违法行为达到侵占他人商誉、
阻碍他人进入市场等不正当竞争目的。

新商标法最大的亮点是对驰名商标
的保护。新商标法厘清了驰名商标保护
制度，引导驰名商标回归其立法本意
——“驰名商标不是评比、不是排序，
也不是荣誉称号，而是一项法律制度，
一项国际惯例。”刘俊臣说。

《条例》明确，商标持有人依照商标
法有关规定请求驰名商标保护的，应当
提 交 其 商 标 构 成 驰 名 商 标 的 证 据 材
料。商标局和商标评审委员会应当依
照商标法的有关规定，根据审查、处理
案件的需要以及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
料，对其商标驰名情况作出认定。新商
标法规定，认定驰名商标应当考虑以下
因素：相关公众对该商标的知晓程度；
该商标使用的持续时间；该商标的任何

宣传工作的持续时间、程度和地理范围；
该商标作为驰名商标受保护的记录等。

据统计，目前我国有 2 万多家商标
代理机构，近五年来，每年全国商标注
册申请量的 95%以上都通过商标代理机
构代理提交。

新 商 标 法 增 加 了 代 理 人 的 法 定 责
任，加强了对商标代理机构的行政管
理，要求商标代理机构应当遵循诚实信
用原则，按照被代理人的委托办理商标
注册申请或其他商标事宜；对在代理过
程中知悉的被代理人的商业秘密，负有
保密义务。对此，《条例》 进一步明确，
工商部门应当建立商标代理机构信用档

案，商标代理机构违反商标法条例有关
规定的，由商标局或者商标评审委员会
予以公开通报，并记入其信用档案。

《条例》强调，商标代理机构申请注
册或者受让其代理服务以外的其他商标，
商标局不予受理。商标代理机构以欺诈、
虚假宣传、引人误解或者商业贿赂等方式
招徕业务；隐瞒事实，提供虚假证据，或
者威胁、诱导他人隐瞒事实，提供虚假证
据；在同一商标案件中接受有利益冲突的
双方当事人委托的行为，属于商标法规定
的以其他不正当手段扰乱商标代理市场秩
序的行为。对此，商标局和商标评审委员
会可依商标法作出相应的处罚。

网络品牌保护
渐成焦点

喜 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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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日，修改后的新商标法正式施行。与之同时施行的，还有新修改的《商标

法实施条例》（简称《条例》）。《条例》对法律相关条款细化，使其理解上更清晰、操作

上更方便。

更加方便申请人注册商标更加方便申请人注册商标

新商标法增加了应承担法律责任的
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种类，明确规定
故意为侵权提供便利条件，帮助他人实
施侵犯商标专用权行为的，属于侵犯注
册商标专用权行为。

《条例》 对此予以进一步明确——
为侵犯他人商标专用权提供仓储、运
输、邮寄、印制、隐匿、经营场所、网
络商品交易平台等，均属于商标法规定
的“提供便利条件”；在同一种商品或
者类似商品上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
者近似的标志作为商品名称或者商品装
潢使用，误导公众的，属于商标法规定

的“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
新商标法还加大了对商标侵权行为

的处罚力度。其中，对恶意侵犯商标专
用权、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权利人因侵
权受到的损失、侵权人因侵权获得的利
益或注册商标使用许可费的 1 到 3 倍范围
内确定赔偿数额。

对此，《条例》 细化明确，计算违法
经营额，可以综合考虑侵权商品的销售
价格、未销售侵权商品的标价、已查清
侵权商品实际销售的平均价格、被侵权
商品的市场中间价格、侵权人因侵权所
产生的营业收入等多重因素。

此外，《条例》 对商标使用的管理
也进一步予以细化。其中，新商标法
允许商标注册人通过签订商标使用许
可合同，许可他人使用其注册商标。
但经许可使用他人注册商标的，必须
在使用该注册商标的商品上标明被许
可人的名称和商品产地。对违反该规
定的，《条例》 规定，由工商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止
销售；拒不停止销售的，处 10 万元以
下罚款。对于以注册商标专用权出质
的，《条例》 规定，出质人与质权人应
当签订书面质权合同，并共同向商标
局提出质权登记申请，由商标局予以
公告。对于经商标局依法认定为驰名
商标的，由工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使
用商标行为，并收缴、销毁违法使用
的商标标识；商标标识与商品难以分
离的，一并收缴、销毁。

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加大商标专用权保护力度

4月 24日一清早，福建宁德下白石镇边防派出
所的巡逻民警已经开始了这一天的 24 小时“无缝
隙”巡逻。

“刘警官，早啊！”“李警官，今天又轮到你巡
逻啊！”群众主动与民警小刘、小李热情地打着招
呼，民警微笑地回应着每一位居民。

“先生，你好。这里不能停车，麻烦你把车开
到前面的停车场。”司机笑呵呵地应道：“不好意
思，我刚停车去买包烟，马上开走。”说话间，司
机一踩油门启动了汽车。

无数类似的小事重复并贯穿着巡逻民警一天的
工作。巡逻警车穿梭在辖区的大街小巷，每隔一段
时间都会听到几声警笛在辖区回荡。

简单吃个中午饭后，民警小刘又开着电动摩托
车开始巡视在辖区的每个角落。

“小刘，啥时候有空来大娘家坐坐啊。”迎面而
来的孙大娘热情地跟巡逻民警小刘打着招呼。

孙大娘的儿女们都在外地打工，只有春节才能
回来，平常都是老人自己生活。辖区民警就利用周
末和走访时间过来陪老人聊天，帮助老人打扫卫
生，所以孙大娘与民警们特别亲。

按照计划，民警小刘、小李要去辖区的几家娱
乐场所进行日常安全检查，然后再去几所学校附近
巡逻⋯⋯每天的巡逻任务早已深深地印在了他们的
脑海里，巡逻路线和巡逻时间都计划得相当精准。

下午 4 点 30 分正赶上幼儿园放学。两人下车
走到学校门口，一边维持秩序，一边留意观察周围
的情况。一位老奶奶抱着刚放学的孙子走到小刘旁
边，感激地说：“小伙子，每天来接孩子都能看到
你们警察，我心里特别踏实。”“老人家，您就放心
吧，我们每天都会过来。您快带着孙子回家吧，路
上注意安全。”简单的话语听来更让人安心。

天色渐暗，紧张的夜间巡逻开始了。“白天的
任务不是很重，晚上才是考验我们的时候。夜巡要
高度谨慎，注意安全。一些比较偏僻的路段，往往
容易发生盗窃案件，因此巡逻到这些地方时，要多
鸣几声警笛以震慑不法分子，防止不法案件的发
生。每到一处都要仔细观察周围情况。”所长简单
地强调部署后，民警小刘和小李各自驾驶着电动警
车上路了。

刚刚走上街面，小刘的对讲机响了，值班室传
讯：在新兴路与华星路交叉路口，有名醉酒男子与
人发生口角，请巡逻人员前去处理。小刘和小李赶
到现场时，十几个人已围成一圈，场面混乱。两人
立刻上前维持秩序，疏散群众，了解情况。

经询问，醉酒男子因朋友聚会喝多了胡闹，与
他人产生争执。民警小李了解情况后，分别做双方
的思想工作。经过一个小时的耐心劝说，两人这才
握手言和，醉酒男子的朋友代表其向对方道了歉。

夜深了，小刘和小李骑着电动警车仍穿梭在辖
区的各个路段，时不时会传来几声警笛声。短促有
力的警笛在寂静的黑夜里显得铿锵有力。

文/喜 悦 王万海

据报载，刚刚在五粮液商标侵权案中

获胜的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又拿起

了法律武器投入到“五粮液”互联网品牌

保护战中。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企业品牌

无线网址的重要性日益被各方重视。对于企

业来说，域名绝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网址，企

业在运营网站前确定一个好域名，对日后的

市场推广、企业品牌建设都有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然而，国内企业对移动互联网时代的

品牌保护形势认识仍然普遍不足。

网络经济中，公众识别一个企业的主要

途径是通过商标。侵权人在网络环境下使用

他人的商标，就是为了混淆视听，让公众误

以为侵权人的商品来自于商标权人，以便搭

商标权人的车，获得非法利益。

相对于传统领域品牌保护的逐步健全，

我国企业在互联网领域暴露出来的品牌保护

乏力问题应该引起企业的深思。从传统领域

到互联网的品牌保护，是时代的变迁和社会

的发展所决定的，未来的品牌必然是从多个

平台、多角度来展现。这不仅在考验着本土

品牌的战略眼光，也同样考验着本土品牌的

品牌保护意识。

品牌对企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是

进入新网络时代，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越来

越复杂，在品牌保护上也面临更大的挑战。

由于域名、通用网址、无线网址遵循先到先

得原则，被抢注后往往很难追回。新商标法

明确规定：“故意为侵犯他人商标专用权行

为提供便利条件，帮助他人实施侵犯商标专

用权行为的”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新

商标法实施条例规定：为侵犯他人商标专用

权提供网络商品交易平台，属于商标法中规

定的提供便利条件。这些规定更加明确了互

联网运营者特别是网络交易平台运营者的法

律责任。

“五粮液”商标之争，再一次为国内企

业敲响了品牌保护的警钟。随着移动互联网

的崛起，电子商务、手机 APP、移动终端正

在日益走入人们的生活。这意味着，企业的

品牌保护工作，不能仅局限于线下实体领

域，而应扩大到整个网络；不仅要加强电脑

网络领域的品牌保护，更要拓展到移动互联

领域。必须注重及时注册商标或域名。即便

被他人抢注，也要穷尽一切法律救济途径维

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广东行·佛山篇

福建莆田公安边防检查站在锚地建立了

原木“海飘窗口”，实行24小时全天候“靠前服

务”，外轮不用到港，就有“星级检查员”赶到

锚地海面办理入境验放手续。 吴 志摄

美的空调、海天调味、健力宝、蒙娜
丽莎陶瓷⋯⋯作为著名的制造业之都，佛
山市不缺叫得响的品牌。刚刚过去的 4
月，广东省佛山市的制造业 PMI 指数为
52.9%，高于 50%荣枯线。2013年，佛山
市的经济总量在广东省名列前茅。

可是，这样一座因品牌而生、为品牌
而骄傲的城市，近年来一再卷入品牌维权
与侵权的拉锯战中。其中，备受关注的海
天威极“酱油门”风波，由于涉及千家万
户的食品安全问题，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
发酵，把海天酱油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
尖。海天集团虽然迅速对此事件作出反
应，但是自身的品牌信誉还是受到了很大
影响，产品销量急剧下滑。

海天公司认为，威极公司的行为侵害
其商标权并构成不正当竞争，遂向佛山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威
极公司停止侵权、赔礼道歉，并赔偿其经
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人民币 1000 万
元。2012 年 11 月，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公开宣判，责令高明威极停止侵权、
变更字号、登报道歉并赔偿海天公司 655
万元的经济损失。

“法院的公开审理及审判结果给了我
们很大的信心和决心。在‘威极酱油门’
事件发生后，我们从中吸取教训，保护知
识产权要从被动变为主动。”海天公司法
务部经理廖苗芬说。

海天公司诉威极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
正 当 竞 争 纠 纷 案 入 选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2013年中国法院十大知识产权案件”。
“近年来，在社会经济发展和知识

产权保护意识提高的推动下，佛山知识

产权审判进入高速发展时期。”佛山市
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黄学军告诉记者，
该院收案数从 2010 年的 1184 件增长至
2013 年的 2530 件；结案数也从 2010 年
的 1087 件 增 长 至 2013 年 的 2572 件 。

“较以往不同的是，案件类型当中涉及
发明及实用新型的案件不断增多，技术
含量也在不断提高。”

知识产权的发展离不开强有力的司
法 保 护 。 据 了 解 ， 佛 山 市 两 级 法 院 于
2010 年实行“三合一”，由知识产权庭
统一受理民事、刑事、行政案件。佛山
市中级人民法院不断推进基层法院的知
识产权审批建设。目前在佛山，两级法
院已形成了具有过硬审批业务素质的专
业知识产权审批队伍。

对于企业抱怨不法商人“侵权成本

低”的说法，黄学军说，佛山市中级人民
法院通过广泛调研，了解不同行业的经营
状况，进一步统一侵权案件的赔偿尺度，
规范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努力做到法定赔
偿数额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相适应。

据统计，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赔
偿支持率为 57.65%，在广东省具有知识
产权管辖权的中级法院中位居第一。

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
护的成绩来自于该院的“四度”举措，即
加大保护力度，扩大保护广度，增强保护
精度，推进保护深度。

“佛山法院深入推进知产审判‘三合
一’审判机制，通过专家陪审员、专家证
人、专家辅助人等机制创新，并加强司法
建议工作，司法在整个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中的主导作用大为增强。”黄学军说。

打造“四度”空间
本报记者 李万祥 实习生 吴博峰

打造“四度”空间
本报记者 李万祥 实习生 吴博峰

本报讯 记者李万祥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 14
日通报检察机关今年一季度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共计
10467件13913人，向渎职侵权、贪污贿赂再“亮剑”。

据介绍，1 至 3 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
贪污贿赂犯罪案件 8222 件 10840 人，与去年同比
都有所上升。其中，贪污贿赂 5 万元以上、挪用公
款 10 万元以上的大案约占案件总数八成，县处级
以上干部贪污贿赂要案上升 46.9%。

另据介绍，1 至 3 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
渎职侵权犯罪 2245 件 3073 人，一半以上是重特
大案件，其中有 17 人是地厅级干部。检察机关查
办的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玩忽职守案、湖
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滥用职权受贿案等一批
影响较大的大案要案和窝案串案，对腐败分子形
成了有效震慑。

据悉，最高检下一步将以零容忍的态度继续严
肃查办食品药品安全、生态环境保护、生产安全事故
等重点领域的渎职犯罪，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权益。

最高检：

一季度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共计13913人

英美法系国家奉行使用原则，先投入商
业使用者自然拥有商标权；大陆法系国家奉
行注册原则，商标权必须通过注册获得。

英美法系国家，如英国、美国、新加坡等国
开始接受注册，各国间的区别在于接受的程度
不同：在美国，即使获得注册，闲置3年不使用
就要撤销；英国改得更多一些，不仅可以注册

“意欲使用”但还未曾使用的商标，而且在先使
用人不排斥后使用人获得注册，已注册的后所
有人则不能排斥在先使用人在原有范围内继
续使用，即双方共同使用。注册商标通常比未
注册商标所获得的保护更多一些。

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德国、
法国等国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未注册的在先
使用商标，尤其是驰名商标。大陆法系国家
通常借助“反不正当竞争法”或类似法律对
未注册商标加以保护，例如日本的《反不正
当竞争法》，韩国也有类似的法律规定。


